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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北屯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投資裝修營運移轉（ROT）案」 

招商文件審查暨甄審會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3月 31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00分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7-2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游局長志祥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 

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下稱促參法)第 44條第 1項之規定，主

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設之目的，決定甄

審標準，並就申請人提出之資料，依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

擇優評定之。 

二、本案於 110年 6月 29日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辦理，

該公司提交之可行性評估報告於 111 年 4 月 13 日經本局審查通過，先

期規劃書於 111 年 9 月 5 日經本局審查通過， 本局已核准成立甄審委

員會，為加速辦理本案公告招商前置作業，本案已於 113年 12月 30日

召開招商文件(草案)第一次審查會議，並於招商文件(草案)第一次審查

會議同日，擬依據促參法第 44 條之規定，召開第 1 次甄審會議。依第

一次審查暨甄審會議決議，於 114年 4月 1日招開第二次審查暨甄審會

議。 

柒、 審查意見： 

一、劉田修委員： 

1. 契約附件 5，2F兒童運動空間所設置的置物櫃是開放式置物櫃，還

是上鎖型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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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租金是計算整塊基地，還是只有建物範圍。 

二、蔡振銘委員： 

1. 契約 7.5.11-4，冰上運動選手日常訓練時間，上午 8:00 至 10:00 的

時間，學生需要上課無法訓練，請調整保留冰上運動選手的訓練時

間，冰上運動選手通常上午的訓練時間為上午 6:00至 7:30。 

2. 契約附件 6-十，冰上運動場除了溫度需求，亦應維持冰面層厚度。 

三、曾沼良委員： 

1. 委託他人營運和出租他人不一樣。委託他人營運應僅限於部分專業

場館設施。 

四、廉純忠委員： 

1. 契約 1.2.1-10「計收營運權利金之營業總收入：指會計年度內，依「會

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定，

乙方自行經營本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收入（包括營業收入及

營業外收入，但營業外收入不包括資產處分利得及利息收入）。」 

2. 契約 7.7.1「乙方應自行營運。但部分專業場館設施或附屬設施（如

簡易餐飲、販售商品、停車場或行銷廣告等），經乙方事先以書面申

請並經甲方同意後，得委託或出租他人辦理。」 

3. 契約 9.2.4-1「…。其中營業收入為依中華民國公認會計原則採應計

基礎下計算該年度委託營運範圍之業務經營所得計算之。」 

4. 以上對於計收營運權利金之營業總收入之定義建議釐清清楚確定之

定義。 

五、徐欽賢委員： 

1. 契約 7.5.10，乙方營運基本規範，應配合甄審項目內容，納入運動賽

事推廣相關規範。 

2. 冰上運動選手，建議增加設籍台中市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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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制局： 

1. 申請須知： 

(1) 第 3.2.6 條末段「取得 15 日內」請修改為「取得之日起 15 日

內」。 

2. 投資契約(草案)： 

(1) 第 2.3.1條末段「取得 15日內」建議修改為「取得之日起 15日

內」。 

(2) 第 4.6.19 條：「完成點交之日起計 18 個月內」建議刪除「計」

字。 

(3) 第 7.1.1條末段：「開始營運日翌日」建議刪除「翌日」，或修改

為「開始營運日之次日」。 

(4) 第 7.9.1.1(4)條（頁 31）：「購入 30日內」建議修改為「購入之日

起 30日內」。 

(5) 第 19.2.1條：已加註「智慧財產權物件」簡稱為「智財權物件」，

同條最末處「智慧財產權物件」請配合修改。 

(6) 附件 6 第 26 點第 2 款：「承水」請修改為「盛水」，「檢拾」請

修改為「撿拾」。 

捌、 會議決議： 

一、有關契約 7.5.11-4，決議修正保留時段為「每週平日至少 2 日(星期二、

星期五) 下午 14:30 至 16:00 以及每週平日 5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6:00至 7:30，不含晚上時段，並排除寒暑假期、一般國定例假日」。 

二、請台灣世曦顧問公司依審查意見修正招商文件(草案)，並於 114年 4月

18日(星期四)前檢送招商文件(修正版)供本局再審。 

三、提請審定事項決議： 

1. 提案一：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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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規定，甄委會之任務為訂定或審定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甄審

標準。就本申請案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提請討論。 

決議：無修正事項。 

2. 提案二：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

3條規定，甄審會之任務為訂定或審定本申請案件之評定方式。就

本申請案之評定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無修正事項。 

3. 提案三：為確認本申請案綜合評審之簡報及答詢相關事宜，建議廠

商簡報時間為 20分鐘、答詢時間為 15分鐘，提請討論。 

決議： 

(1) 補充須知 6.3.4條第 2點簡報順序規定，修正如下： 

簡報順序 依執行機關於資格審查後，另行通知合格申請人進行

抽籤 於抽籤前應提出個人身分證正本及代理人委任書附件 4) 

供會場工作人員檢查 ，抽籤順序依各合格申請人申請遞件時間

以執行機關收受時間為準之先後次序進行。 

(2) 調整 6.3.4條第 8點簡報時間規定，修正如下： 

合格申請人簡報時間為 15分鐘，答詢時間 10分鐘為原則，於申

請人答詢前，給予申請人 3分鐘整合時間，採統問統答方式進行。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時間：下午 16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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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北屯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投資裝修營運移轉（ROT）案」 

招商文件審查暨甄審會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12月 30日（星期一）上午 13時 30分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9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游副局長志祥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 

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下稱促參法)第 44條第 1項之規定，

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設之目的，決

定甄審標準，並就申請人提出之資料，依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

限內，擇優評定之。 

二、本案於 110年 6月 29日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辦理，

該公司提交之可行性評估報告於 111 年 4 月 13 日經本局審查通過，先

期規劃書於 111 年 9 月 5 日經本局審查通過， 本局已核准成立甄審委

員會，為加速辦理本案公告招商前置作業，於 113年 12月 30日召開招

商文件(草案)第一次審查會議，並於招商文件(草案)第一次審查會議同

日，擬依據促參法第 44條之規定，召開第 1次甄審會議。 

柒、 審查意見： 

一、林輝雄委員： 

1. 契約 8.1.1，體適能費率尖峰收費 50元/時，無優待票費率，據了解

北區國運優待票費率為 45元/時，朝馬國運優待票費率為 25元/

時，北屯是否訂定體適能中心優待票費率? 

2. 須知 5.2.2條第 3點，申請人經營管理實績，是否納入未來實際經



2 
 

2 
 

營團隊的管理實績? 

3. 契約 14.2.2-1，乙方應於契約屆滿前 14個月前，向甲方申請優先

定約…，而契約 14.2.1，乙方營運績效評分良好次數累積達 4次以

上，得向甲方申請優先定約，規定須累積 4次的營運績效評分良好

會不會太高，有可能第五年的營運績效評估都還尚未完成。 

4. 契約附件四，第五條「本協調會設置 5名委員，得包括運動、財

務、法律等相關專業領域專家」，「得」應該修正為「應」。.而第十

三條約定「本協調會有委員總額 3分之 2以上之出席且至少 4人始

得開會，由出席委員乙多數決決議之。」5位委員之 3分之 2，就

是 4名，協調會委員是否應增加為 7名? 

5. 土地租金及權利金一年分四期繳交是否與台中其他場館一致? 

二、蔡振名委員： 

1. 簡報 P.11，裝修項目內的冰壺標線，應改為冰上運動畫線(含競

速、冰壺)。 

2. 簡報 P.12，推廣滑冰運動風氣與培養滑冰運動人才，應依不同的冰

上運動規劃可訓練的時間，特別是競速滑冰。 

3. 簡報 P.17，公益課程及教學部分「保留每周平日 2日並排除寒暑、

假期，提供滑冰選手日常訓練使用」，是否改為「保留每周平日至

少 2日」，或是改為「提供滑冰訓練優惠給滑冰選手」。 

三、曾沼良委員： 

1. 須知 3.1.7-5「試營運期間，民間機構如有收費(不包括附屬設施之 

收費及預收費用，視為營運開始日」，應不包括經「甲方同意收

費」之項目。 

2. 須知 5.2.7，甄審項目「公益體育推廣、睦鄰計畫、創意及回饋計

畫」中「辦理體育推廣活動計畫」應包含運動賽事推廣，「活化運

動場館之創意計畫(包含智慧科技應用計畫、綠美化範圍再利用計

畫及運動 ESG發展計畫(例如:推動全民運動及競技運動、體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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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運動產業界合作、贊助體育賽事等))」，應調整為「活化

運動場館之創意計畫(包含智慧科技應用計畫、綠美化範圍再利用

計畫及運動 ESG發展計畫(例如:推動全民運動及競技運動、體育政

策的推動、運動產業界合作、贊助體育賽事、節能減碳、員工訓

練、性平教育等))」。 

3. 須知 7.1，由於本案乙方具備建議權，建議加 7.1.4條，執行機關承

諾協助乙方進行建議事項之調整或變更。 

4. 契約 7.4.5，營運管理計畫書內應納入「賽事配合規劃」 

5. 契約 14.3.2，年度評分未達 70分，乙方應於時間內提出改善計畫

供甲方備查，並限期改善。 

6. 契約 8.1.1-2，第(5)點「經雙方合意且有助於案件履行。」所含括

範圍太廣，未來可能造成履約爭議，建議刪除。 

四、廉純忠委員： 

1. 契約 4.6.7「…乙方於投資完成後 30 日內製作投資明細表（包含但

不限於發票等支付憑證之影本、帳簿文件等）及建置成果予甲方審

定。...投資金額之認定由乙方提供經會計師簽證之營運資產投資明

細表予甲方查核。…」語意上容易造成誤解，甲方應無需審定乙方

之發票等支付憑證之影本、帳簿文件等，甲方僅需審定經會計師簽

證之營運資產投資明細表，建議調整一下兩句話之前後順序。 

2. 契約 7.1.2、7.1.3，建議調整兩者條文順序，契約 7.1.3應同樣區分

「必須歸還及移轉」及「非必須歸還及移轉」。 

3. 契約第十章，10.2條財務檢查權可查核的範圍內已含 10.1條第 2

點，因此建議刪除 10.1條第 2點。 

五、曾瑞成委員： 

1. 請統一契約點交之日起或點交翌日起。 

2. 契約 5.4.1，預計 113年下旬興建竣工，應依據現況時程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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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契約 5.4.2，建議補充底線文字「…乙方點收後，除有點收當時無

法發現隱蔽部分之瑕疵外，不得再對甲方為任何主張。」 

4. 契約 6.2.1「…點交之日起算 120日內完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時

間上是否太緊迫? 

5. 契約 7.5.5，應納入救生員 

6. 契約 7.5.5，運動設施管理專業人員及專業運動教練應增加「須具

備由主管機關立案之運動專業團體核發之證照。」等字眼 

7. 契約 7.16.2「配合市政府相關政策宣導…」建議更改為「配合市政

府相關政策之行銷推動…」 

8. 契約 14.2.1，營運績效評分良好次數，應包含最後 2次 

9. 須知 4.1.5，申請人營運能力資格若不含冰宮經驗，應要求協力廠

商須具備冰宮經驗。 

10. 冰壺運動僅須於滑冰場四個角落進行標線。 

11. 冰宮收費標準可參考台北極光冰場，建議收費標準不打折，以額外

提供回饋金方式處理。 

12. 須知 4.1.5「滑冰運動場館」，應改為「冰上運動場館」 

13. 契約 8.2.6「滑冰選手」，應改為「冰上運動選手」 

六、法制局： 

1. 建議於契約 7.5要求乙方應依契約附件六辦理本案環境清潔維護。 

2. 契約 7.15.6「…，以確保場地設施服務品質」建議加入底線符號

「…，以確保場地設施服務品質。」 

3. 契約 8.2.6「…並排除寒暑、假期，…」，是否指平日也不包含寒暑

假期及其他假期，建議寫清楚。 

4. 契約附件 5，1F游泳池部分「殘障」應改為「無障礙」 

5. 契約附件 5，基本營運設備需求表 2F兒童運動空間是否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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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物櫃」 

6. 契約附件六，是否應加入冰宮、綜合球場、停車場的清潔維護規

範。 

七、廖誼鴻科長： 

1. 建議於附件六納入冰宮環境清潔維護相關規範。 

2. 契約 8.2.6「乙方應保留每周平日 2日並排除寒暑、假期，提供滑

冰選手日常訓練使用」，是否改為「保留每周平日至少 2日」 

3. 契約 4.1.5，申請人或協力廠商應具備滑冰經驗之背景，不是僅為

營運能力資格的選項之一。 

捌、 會議決議： 

一、請台灣世曦顧問公司依審查意見修正招商文件(草案)，並於 114年 1月

23日(星期四)前檢送招商文件(修正版)供本局再審。 

二、提請審定事項決議： 

1. 提案一： 

(1) 甄審項目 1：配分調整為 10分。 

(2) 甄審項目 2：配分調整為 15分。 

(3) 甄審項目 3：配分維持為 30分。項目內容更正 :「營運規劃：

如營運規劃理念、目標、營運項目內容、收費標準 及臺中市選

手培訓措施等。」應調整為「營運規劃：如營運規劃理念、目

標、營運項目內容(含冰上運動項目)、收費標準及臺中市選手培

訓措施等。」。 

(4) 甄審項目 4：配分維持為 20分。「固定權利金金額與變動權利金

占營收百分比之合宜性」，應調整為「固定權利金金額與變動權

利金占營收百分比之合理性」。 

(5) 甄審項目 5「公益體育推廣、睦鄰計畫、創意及回饋計畫」：配



6 
 

6 
 

分調整為 20分。項目內容更正 : 「辦理體育推廣活動計畫(包

含兒童運動推廣計畫」，應調整為「辦理體育推廣活動計畫(包含

冰上運動推廣計畫)」；「公益活動規劃與執行方法(含滑冰運動推

廣)」，應調整為「公益活動規劃與執行方法(含冰上運動推

廣)」；「活化運動場館之創意計畫(包含智慧科技應用計畫、綠美

化範圍再利用計畫及運動 ESG發展計畫(例如:推動全民運動及

競技運動、體育政策的推動、運動產業界合作、贊助體育賽事

等))」，應調整為「活化運動場館之創意計畫(包含智慧運動科技

應用計畫、綠美化範圍再利用計畫及運動 ESG發展計畫(例如:

推動全民運動及競技運動、體育政策的推動、運動產業界合

作、贊助體育賽事、節能減碳、員工訓練、性平教育等))」 

(6) 甄審項目 6：配分維持為 5分 

2. 提案二： 

(1) 調整甄審委員評分應敘明理由之條件，更改為「評分總分未滿

60分或超過 90分者」 

(2) 調整須知 6.3.5條第 3點文字說明以利閱讀如下： 

「合格申請人經甄審會出席委員過半數評定合格申請人投資計

畫書分數未達 75分者，甄審會得逕行評決該合格申請人不予排

序」 

(3) 調整須知 6.3.5條第 4點總評分機制順序，調整後如下： 

…序位總和相同者，以得第一名序位次數較多者為優先；若第

一名序位次數相同者，以合計得分總平均較高者為優先；若仍

相同，以甄審項目「營運計畫及風險管理」平均得分最高者優

先；若仍相同，以甄審項目「公益體育推廣、睦鄰計畫、創意

及回饋計畫」平均得分最高者優先；若仍相同，以甄審項目

「財務計畫」平均得分最高者優先；若仍再相同者，則由召集

人以抽籤決定之。 

3.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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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須知 6.3.4條第 2點簡報順序規定，調整後如下： 

簡報順序依執行機關於資格審查後，另行通知合格申請人進行抽

籤。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時間：下午 16時 30分 










